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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應付價格

每股配售股份之發行價港元，另加1%經紀佣金及0.007%證監會交易徵費及

0.005%聯交所交易費，須於申請時繳付。

配售之條件

配售須待下列條件得以達成，方獲接納：

(a) 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前批准本招股章程所述已發

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及

(b) 包銷商在包銷協議下之責任成為無條件，附帶條件（其中包括）(i)本公司

及軟庫金㶅投資（代表包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包銷商）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前（或本公司及軟庫金㶅投資（代表包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包銷商）

可能議定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九時三十分前之任何時間）釐定發

行價；及(ii)包銷協議項中之責任並無根據其條款或其他原因而予以終止。

倘上述條件未能於其各自所述時間達成（或（如適用）聯席牽頭經辦人（代表包

銷商）所豁免），配售將告終止，聯交所亦會隨即獲得知會，而本公司將於有關終止翌

日於創業板網站刊登配售終止通告。

配售

本公司在配售項下提呈138,200,000股股份以供認購，根據配售，138,200,000股

配售股份將以發行價，由包銷商或透過獲委任之銷售代理有條件地配發予專業人士、

機構投資者及私人投資者。

預期配售股份將配售予於專業人士、機構投資者及其他投資者。專業投資者一

般包括經紀商、證券商、日常業務涉及買賣股份及其他證券之公司（包括基金經理），

以及定期投資股份及其他證券之公司實體。

根據配售分配配售股份予專業、機構及私人投資者將基於多項因素進行，包括

需求水平及時間及預期股份在創業板上市後有關投資者是否會購入更多股份，或持

有或出售其股份。是次分配是希望依據會建立一個對本集團及本公司全體股東有利

之鞏固股東基礎之基準，來分配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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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配股權

根據包銷協議，本公司已向軟庫金㶅投資授出可由軟庫金㶅投資行使超額配股

權之權利（而非責任），可於不早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但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下午四時前行使該項權利。根據超額配股權，軟庫金㶅投資將有權要求本公司發

行最多達20,730,000股額外股份，相當於配售項下可供認購股份中之15%。此等股份

將按發行價發行。有關發售，軟庫金㶅投資可超額配發股份及可藉行使超額配股權、

借股或於第二市場或香港或其他地區適用法例及規定容許之其他市場購買股份，抵

銷任何超額配股。

為促進就有關配售清償超額配發，軟庫金㶅投資與Team Drive亦已訂立股份借

貸協議。根據此項股份借貸安排及股份借貸協議，Team Drive已同意如軟庫金㶅投資

作出有關要求，其將會按下列條款向軟庫金㶅投資借出最多達20,730,000股股份：

(i) 所借股份將僅會用作清償根據配售之超額配發；及

(ii) 相同數目之股份最遲須於(a)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之日；或(b)可行使超

額配股權之最後一日（以較早者為準）後三個營業日內退還予Team Drive，

並重新寄存於託管代理。

軟庫金㶅投資亦可透過（其中包括）在第二市場購買股份、行使超額配股權或

同時透過在第二市場購買股份及行使超額配股權，補足配售之超額配發。上述任何在

第二市場進行之購買，將符合所有適用法例、規則及規例。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

配售股份將佔緊隨配售、資本化發行完成及行使超額配股權後（惟未計及根據購股

權計劃已授出或將予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本公司經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27.71%。

倘超額配股權獲行使，本公司將在創業板網站上作出公佈。

穩定市場

就配售而言，聯席牽頭經辦人（代表包銷商）可進行交易，以穩定或維持股份之

市價於公開市場可達到以外之水平，惟不得超過發行價。該等交易可在准許進行有關

交易之任何司法權區進行，惟在任何情況下均須遵從所有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該等

交易一經開始，可隨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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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市場在香港之證券分銷中並不普遍。在香港，於聯交所進行之穩定市場活

動只限於包銷商純粹為應付有關配售之超額配發，而在二級市場真正購買股份。證券

條例（香港法例第333章）之有關規定禁止在若干情況下，以掛漖或穩定證券價格之

方式造市。在香港，穩定價格不會高於發行價。

訂定配售價

每股發行價預期不高於0.25港元及不少於0.23港元。發行價將由本公司及軟庫

金㶅投資（代表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包銷商）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前或本公

司及軟庫金㶅投資（代表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包銷商）可能議定之較後日期及時間（惟

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九時三十分）。本公司及軟庫金

㶅投資（代表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包銷商）可於有關價格釐定時間前任何時間將發行

價定於每股0.23港元以下，如（視乎編製賬目期間潛在投資者表示之興趣）削價切合

情況。在該情況下，本公司將於作出該決定後之第二個營業日在創業板網址刊登削減

指示發行價公佈。

如因任何原因，本公司及軟庫金㶅投資（代表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包銷商）未能

於有關價格釐定時間前議定發行價，則配售將告失效。


